BF——2020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北京市非居民瓶装液化石油气供用合同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用户名称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供气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燃气经营许可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民法典》、《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》等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双方在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基础上，订立本合同。
第一条  用气地点、燃气燃烧器具清单
1.用气地点：（地点填写到区、街乡镇，楼门牌号或农村的院落号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用户性质：□ 餐饮  □ 采暖  □ 工业  □ 其他           
	用气设备名称
	品  牌
	型  号
	数  量
	安装时间
	安装单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3.用气设备清单
    第二条  气瓶规格、数量和瓶组气化间
1.甲方须使用乙方提供的气瓶，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气瓶应符合国家和本市气瓶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且在检验周期内。气瓶须纳入北京市统一的瓶装液化气管理信息化系统，瓶身应涂敷乙方标识。
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气瓶押金，本合同终止后甲方将气瓶退还乙方，乙方向甲方退还气瓶押金。
乙方向甲方提供气瓶数量、规格和押金标准见下表：
	气瓶净含量类型
	在用气瓶数量（只）
	备用气瓶数量（只）
	押金标准（元/只）

	15公斤气瓶
	
	
	

	50公斤气相瓶
	
	
	

	50公斤液相瓶
	
	
	

	
	
	
	


注：15公斤气瓶规格为YSP35.5（充装重量14.5±0.4公斤）、50公斤气相瓶规格为YSP118（充装重量45±1公斤）、50公斤液相瓶规格为YSP118-II（充装重量45±1公斤）。
2.瓶组气化间设置
（1）甲方用气方式为：  □单瓶供气      □瓶组供气
（2）单瓶供气的气瓶放置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瓶组供气的气化间设置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甲方自建，经乙方验收合格    □委托乙方负责建设
第三条 户内燃气安全防护装置安装情况
	设备名称

场   所
	燃气泄漏报警器
	有异常情况下切断供气并报警功能的切断阀
	防  爆  风  机
	其 他

	瓶组气化间
	
	
	
	

	用气设备房间
	
	
	
	


注：未安装上述安全防护装置的,不得签署本合同。
第四条 气体质量和供气价格
1.气体质量
乙方供应的液化石油气气体组分、热值和充装量须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标准要求。
2.供气价格
	气瓶净含量类型
	按瓶计量单价（元/瓶）
	按称重计量单价（元/公斤）

	15公斤气瓶
	
	

	50公斤气相瓶
	
	

	50公斤液相瓶
	
	

	
	
	


注：本表所填价格为签订合同时市场价，如供气价格发生变化时，以书面告知为准。
3.购气款结算方式
双方确定按以下第         种方式进行购气款结算：  
（1）即时付款方式：乙方送气后，甲方即时结清购气款。
（2）预付款方式：甲方向乙方预付购气款（金额为:       元），乙方每次供气从预付购气款中减扣，当预付购气款余额不足以支付气款时，甲方应补足至本合同约定的预付购气款额。
（3）赊销付款方式：乙方送气后，双方应即时统计供气量并签字确认；每月      日前按照累计的购气量结算购气款，。
（4）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五条  双方责任与义务
1.甲方购气时，由乙方实行配送上门，每次送气时，乙方须对甲方用气场所、供用气系统、用气设备和燃气燃烧器具进行安全检查，并现场接装气瓶,甲方应予以配合；备用瓶不需要接装的，甲方应签字确认。
2.乙方发现甲方用气场所、供用气系统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书面告知整改建议，并应甲方要求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，甲方承担相应费用；甲方未完成隐患整改的，乙方暂不予以供气。
3.每次购气交易时，乙方应登记甲方气瓶接收人的身份信息，向甲方提供购气凭证（记录气瓶编号、气瓶接收人姓名、购气时间、配送人员姓名），并实行信息化管理。
4.甲方应安排专人每天对供用气系统和用气设备进行检查，发现供用气系统和用气设备异常立即通知乙方，乙方立即派人到现场检查、处理。
5.甲方应当接受乙方的业务指导，并对其安全管理的人员和供用气系统、用气设备和燃气燃烧器具的操作、运行、维护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培训。
第六条 违约责任
1.甲方向本合同约定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买液化石油气的，本合同自动解除，乙方同时向甲方所在的街道乡镇报告，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。
2.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供气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因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事件等不可抗力发生的液化气供应问题造成甲方损失的，适当减免乙方责任。
3.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气款。逾期未支付的，乙方履行书面告知义务后，可停止供气、终止合同，从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逾期未支付款额    ‰的违约金。
4.甲方违反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操作规程以及本合同规定使用液化气造成事故的，由甲方承担责任；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5.因甲方原因导致气瓶毁损、丢失的，视情扣除气瓶押金。
6.甲方未经乙方书面同意变更用户主体、用气场所的，应立即改正，如甲方拒不改正，乙方可暂不予以供气。
第七条 合同的生效
本合同有效期为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履行期内，甲方书面要求终止合同的，本合同即行终止。本合同到期后，如甲乙双方继续合作，在双方另行签署新的供气合同前，本合同继续有效。
第八条 争议解决方式
本合同项下发生的合同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解决不成的，按照以下第    方式处理：
1.向   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
2.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本合同正本一式    份，甲方    份，乙方    份。本合同正文及附件、补充协议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[bookmark: _GoBack]（本页无正文）
甲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盖章)：

法定代表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 
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信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应急联络人：                
应急联络人电话：     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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